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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汤应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俏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厉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４

，

０８２

，

５５３

，

７４６．９１ ４

，

０８７

，

８００

，

１６５．０７ －０．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

，

７６５

，

２１５

，

２３０．６９ ３

，

６０２

，

２２６

，

２６９．７０ ４．５２％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４３５

，

４９４

，

７２８．０８ －４．８６％ １

，

１９４

，

８３０

，

５８５．４９ －２．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１

，

０６５

，

６１７．５７ －１．２６％ ２３２

，

１９５

，

１９８．２９ ２．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２

，

３３５

，

６５３．５８ ０．３１％ ２３２

，

７９６

，

０１７．０２ ７７．２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２２

，

２０２

，

４０２．４０ －１２３．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６ －１．２６％ ０．３３５５ ２．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６ －１．２６％ ０．３３５５ ２．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７２％

下降

０．２

个百分点

６．３％

下降

０．２９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１，５３２，３３３．２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８４６，５６４．６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１０２，３７５．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９，０３９．９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０．００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０．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１，６１４．９２

合计

－６００，８１８．７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０，１２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９．４％ ３４１，８４０，７７６ ３４１，８４０，７７６ ０

广州大洋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０９％ １３２，１２９，８２０ １３２，１２９，８２０ ０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６％ ８，７２３，０００ ０ ０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保险

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８％ ６，１０６，２１７ ０ ０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万能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８％ ３，９９９，８３７ ０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６％ ３，８６８，７４５ ０ ０

中国银行

－

华夏策

略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３％ ２，９９９，９２３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

夏红利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 ２，７７７，７５１ ０ ０

蔡颖轶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２，３３１，７７４ ０ ０

佛山市顺德区真美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６％ １，８３３，２５６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７２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２３，０００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

产品

６，１０６，２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０６，２１７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

产品

３，９９９，８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９９，８３７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３，８６８，７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６８，７４５

中国银行

－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９９，９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９９，９２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７７，７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７７，７５１

蔡颖轶

２，３３１，７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３１，７７４

佛山市顺德区真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３３，２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３３，２５６

张亚军

１，８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３０，０００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投连保险

产品

１，５７９，０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７９，００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两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

中融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及中融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同属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未知

，

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报告期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总额比去年年末上升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公司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２．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总额比去年年末上升

１０６．１０％

，主要是公司用承兑汇票付款的客户增加所致。

３．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总额比去年年末上升

３４．０７％

，主要是公司客户付款账期延长所致。

４．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利息总额比去年年末上升

６２．４５％

，主要是公司定期存款本金增加，相应计提的应收利息增加。

５．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总额比去年年末上升

３０．６０％

，主要是报公司应收回的业务往来款增加。

６．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总额比去年年末下降

４３．１５％

，主要是公司未认证增值税进项税暂时性挂账比上期末减少。

７．

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总额比去年年末上升

１００３０．２５％

，主要是子公司购建固定资产，尚未交付使用。

８．

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总额比去年年末下降

６６．２６％

，主要是公司待摊费用在受益期按会计政策正常摊销。

９．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总额比去年年末下降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拟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报数据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并投出投资款

２００

万元，该全资子 公司于本报告期完成设立工作，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

１０．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总额比去年年末下降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公司结算到期的票据。

１１．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总额比去年年末下降

４４．７３％

，主要是公司支付去年年末预提的职工薪酬。

１２．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总额比去年年末下降

６０．１５％

，主要是公司结清部分大额其他业务往来款。

１３．

报告期末，公司预计负债总额比去年年末下降

１００．００％

，原因是公司已支付去年年末因未决诉讼所计提的预计负债。

（二）利润表项目

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总额同比下降

６７．９５％

，主要是公司受“营改增”政策影响，实缴营业税同比下降，相应的城市

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费也相应减少。

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财务费用总额同比下降

４３．０１％

，主要是公司定期存款同比增加，计提利息收入相应增加。

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减值损失总额同比上升

２４４．１２％

，主要是应收款项同比增加，公司按会计政策计提所致。

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营业外支出总额同比上升

５３．１６％

，主要是公司处置部分已折旧完毕且无继续使用价值的固定资产。

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所得税费用总额同比下降

１３１．８１％

，主要是未享受所得税减免的子公司利润下滑。

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少数股东损益总额同比上升

１３５．６１％

，主要是部分子公司利润增加，少数股东损益同比上升。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１２３．４２％

，主要是公司营业收入减少，应收账款回款速度较去年同减

缓。

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７０４．８１％

，主要是公司构建固定资产及理财产品支出增加。

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１１４５．８１％

，主要是公司分派

２０１２

年现金股利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公司正在

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９

月

２７

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公司披露《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延期复牌暨进展的公告》，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相关问题仍

需协调、沟通和确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以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准备工

作尚未全部完成。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继续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 其他重大合同及重要事项

（一）其他重大合同

合同订立公

司方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称

合同签订日

期

合同涉及资

产的账面价

值

（

万元

）

（

如有

）

合同涉及资

产的评估价

值

（

万元

）

（

如有

）

评估机构名

称

（

如有

）

评估基准日

（

如有

）

定价

原则

交易价格

（

万元

）

是否关联交

易

关联关系 截至报告期末的执行情况

广州日报报

业经营有限

公司

广州珠江骏骅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

市场定价原

则

９，５７４．４９

否 非关联方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日报报业

经营有限公司与广州珠江骏骅

房地产有限公司签署

《

协议书

》

及

《

商品房买卖合同

》，

购买马

赛国际商务中心

２９、３０、３１

层

。

所购房产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前交付使用

。

该房产作为公司

办公场地

。

目前合同正在履行

中

。

广东广州日

报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清远市德盈新银盏温泉度假村

有限公司

、

清新假期旅行社有

限公司

、

清远喜迎盈国际酒店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市场定价原

则

否 非关联方 合同履行中

广东广州日

报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市润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市场定价原

则

否 非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本公司以广州

市润丰实业有限公司交付使用

的租赁物没有合法有效的用

地

、

规划等手续

，

存在巨大风

险

，

合同的履行违反国家法律

、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

，

向广

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

请求判决上述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签订的

《

厂房租赁合同

》

无

效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广州市

白云区人民法院做出

（２０１２）

穗

云法从民四初字第

４１

号一审判

决

，

驳回本公司诉讼请求

。

本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目前二

审尚在审理中

。

广州市润丰实

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向广

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起诉本公

司

，

要求支付厂房租金

、

管理费

等费用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白云

区法院一审判决我司支付润丰

公司租金

、

管理费等费用

，

我司

不服提起上诉

。

截至报告期案

件尚在审理中

。

广东广报传

媒印务有限

公司

广东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５

日

市场定价原

则

否 非关联方 合同履行中

（二）其他重要事项

注销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有限公司事项

为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同意注销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有限

公司，并授权经营班子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办理有关注销的手续。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收到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企业核准注销登记

通知书》，公司已完成相关注销手续。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相关公

告）

四、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广州日报

社

、

广州

传媒控股

有限公

司

、

广州

大洋实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广传媒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日报社

、

大洋实业共同承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其所拥有权益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

定执行

。

上述所指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即为新增股票上市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严格履行承诺

事项

广州日报

社

、

广州

传媒控股

有限公

司

、

广州

大洋实业

投资有限

公司

１．

对于标的资产产权清晰完整的承诺广州日报社

、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

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拥有完整

、

清

晰的产权

，

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

未在资产上设定任何抵押

、

质押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他项权利

，

不存在将对本次交易

涉及的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

，

亦不存在该等重大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的威胁

。

如有违

反上述承诺情形

，

广州日报社

、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将对上市公司由此导致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２．

关于广

州日报社授权本公司独家经营相关报刊

、

杂志经营业务的承诺因采编与经营

＂

两分开

＂

的政策因素

，

广州日报社及下

属报刊

、

杂志社拥有的包括

《

广州日报

》、《

老人报

》、《

舞台与银幕

》、《

岭南少年报

》、《

广州早报

》、《

新现代画报

》、《

广州

文摘报

》、《

美食导报

》、《

大东方

》、《

共鸣

》、《

足球

》、《

篮球先锋报

》

和

《

羊城地铁报

》

等十三个报刊

、

杂志的采编业务未

能进入上市公司

，

仍保留在相应的报社

、

杂志社

。

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

保障主业平稳

，

广州日报社承诺本次交易

完成后

，

将授权上市公司无限期独家经营相关报刊

、

杂志的经营业务

。

承诺具体如下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因采编与

经营

＂

两分开

＂

的政策因素

，

本单位及下属报刊

、

杂志社将继续保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报刊

、

杂志的采编业务

；

本单位

授权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广州日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０１０）

相关的印

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广州日报

》

商号

、

商标

。

除采编业务外

，

本单

位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

《

广州日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

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求

，

本单位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除采编业务外

，

本单位将

促使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下属控股报刊

、

杂志社授权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本次交易相关的系

列报刊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刊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本次交易相关的系列报刊的商号

。

该等系列报刊

、

杂志社自身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系列报刊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

等报刊经营性业务

。 ＂ ３．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为避免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

广州日报社

、

广传媒分别出具

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并具体承诺如下

： ＂

如未来行业政策允许

，

将无条件允许上市公司择机通过现金或股权等

方式收购本单位未进入上市公司范围之内的报刊采编业务资产

（

已授权上市公司无限期独家经营所涉及的无形资

产免费进入

）、

以及

《

看世界

》、《

南风窗

》

等以时政类内容为基础的报刊杂志资产

；

待信息时报社重新定位明确后

，

根

据该报社持续经营能力和发展情况

，

在时机成熟时优先允许上市公司以现金或股权方式收购该报社相关业务资产

；

本单位控股子公司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州报刊亭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

，

但根据广州市委办公厅市委

办公会议纪要

（

九届

【２００８】８

号文

）

的精神

，

广州报刊亭有限公司是以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为主成立的公

司

，

并由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为主负责运营和日常管理

，

故本单位控股子公司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对其没有实际控制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

经大洋实业与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协商

，

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增加其认缴出资并最终持有报刊亭公司

５２％

的股权

，

大洋实业持有报刊亭公司

４８％

的股权

）。

本单位承诺

，

若本单位

或本单位下属的企业

、

单位一旦获得对广州报刊亭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

将无条件同意上市公司以现金或股权方式收

购广州报刊亭有限公司的相关业务资产

；

除以上行业政策目前不允许进入上市公司的资产

，

以及持续经营能力和发

展前景不明朗的资产外

，

本单位及下属子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粤传媒及其下属企业营

业范围所限定的业务以及将来按照粤传媒的发展需要拟开展的业务

，

以避免与粤传媒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

；

本单位

有任何可能与粤传媒及其下属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机会

，

本单位立即书面通知粤传媒

，

并在上述通知发出后

３０

天

内

，

按照粤传媒或其下属公司能够接受的合理条件

，

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优先提供给粤传媒或其下属公司

。 ＂ ４．

关

于广告发布费比例调整的承诺广州日报社作为粤传媒的实际控制人

，

在作为粤传媒实际控制人期间

，

为维护上市公

司利益

、

保障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平稳持续运营

，

广州日报社及下属的广周刊报社

、

共鸣杂志社

、

广州早报

、

广州文摘

报社

、

广东

《

美食导报社

》、

岭南少年报社

、

广州市老人报社

、

大东方杂志社

、

足球报社

、

广州篮球先锋报社

、

羊城地铁

报社

（

下称

＂

下属报刊社

、

杂志社

＂）

承诺

： ＂

在相应报刊社

、

杂志社所办报刊

、

杂志的版面

、

发行量以及外部市场环境不

发生重大变化

（

主要指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

导致广告发布收入不足以弥补人工成本的上升

；

因政策变化等原因导致

报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

广告收入不再是报业主要收入等重大变化

）

的条件下

，

广报经营

、

大洋传媒在授权经营期限

内向相应报刊社

、

杂志社支付的定额广告发布费或广告发布费比例不超过目前广报经营

、

大洋传媒

、

先锋报业与相

应报社签订的相关广告发布协议约定的水平

。

若下属报刊社

、

杂志社所办报刊的版面

、

发行量或外部市场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

，

下属报刊社

、

杂志社取得的广告发布收入数额已明显不足以补偿其采编成本的

，

在广报经营

、

大洋传

媒

、

先锋报业

、

广州日报社及下属报刊社

、

杂志社在依法履行其决策程序后

，

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广告发布费定

额或比例

。 ＂５．

关于上市公司新设报刊的承诺无论未来上市公司采用何种方式新设报刊杂志

，

为支持其的发展

，

广州

日报社承诺如下

：＂

若粤传媒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拟创办新的报刊

、

杂志

，

本单位及下属报刊

、

杂志社将全力配合粤

传媒进行相关的申请工作

。

届时

，

若行业政策允许

，

将以上市公司作为主体申请创办新的报刊

、

杂志

；

若行业政策不

允许

，

将由本单位及下属报刊

、

杂志社作为主体申请创办新的报刊

、

杂志

，

并在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之后将该等新

的报刊

、

杂志相关的经营性业务独家授权上市公司运营

。 ＂ ６．

关于广州日报社和系列报社

、

杂志社正在进行中的诉

讼

、

仲裁和执行的承诺对于广州日报社和系列报社

、

杂志社正在进行中的诉讼

、

仲裁和执行

，

仍由相关报社

、

杂志社

为主体继续进行

。

广州日报社已经出具承诺

，

对于系列报刊

、

杂志社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之前发生或存在的事项引起的

诉讼

、

仲裁案件

，

相关法律责任由系列报社

、

杂志社承担

，

系列报社

、

杂志社无法承担部分

，

由广州日报社承担补充责

任

。

广传媒已经出具承诺

，

因本次交易完成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项引起的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导致标的公司

损失的

，

广传媒以现金向标的公司补足

。 ７．

对于标的资产税务风险的承诺为更好地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

应对并彻

底消除标的资产可能的税务风险

，

广州日报社出具了如下承诺

：＂

如应有权部门要求或决定

，

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

公司

、

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

、

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因上述改制重组中资产划转而需向税务部门补

缴税费的

，

本单位将负责承担需要补缴的全部税费及相关的罚款和滞纳金

。 ＂ ８．

业绩补偿承诺广传媒承诺

：

在本次

重组完成后

，

如交易标的中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的资产在业绩补偿期间每年合计实现的经审计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报告中该年盈利预测净利润数

，

广传媒承诺将按有关评估报告中

所预计的相关资产的收益数与实际盈利之间的差额对粤传媒其他股东进行补偿

。 ９．

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广传媒及

实际控制人广州日报社承诺

：＂

确保上市公司独立性

，

并承诺不利用上市公司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社会公

众股东的利益

。 ＂ １０．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为减少和规范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

，

广州日报社就关联交易问题承诺如下

： ＂

对于未来可能的关联交易

，

本单位将善意履行作为粤传媒实际控制

人的义务

，

不利用本单位所处实际控制人地位

，

就粤传媒与本单位及本单位下属子企业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

何行动

，

故意促使粤传媒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侵犯粤传媒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

如果粤传媒必须与本

单位及本单位下属子企业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

则本单位承诺将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

是在公平合理且如同与独立第三方的通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

。

本单位将不会要求和接受粤传媒给予的与其在

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

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和执行粤传媒

《

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

》

的各项规定

，

如有违反以上承诺及粤传媒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情形

，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 １１．

对于房产租

赁问题的承诺广州日报社承诺

：＂

因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

、

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

、

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

目前向本单位租赁的部分房产因历史遗留问题而存在产权瑕疵

，

本单位正在积极与广州市规划

、

国土房管部门协调

解决

，

争取完善产权问题

。

如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

、

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

司

、

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向本单位租赁的房产中仍有部分未能完善产权登记的

，

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

、

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

、

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决定是否另行寻找合适的生产办公场地

。

如粤传媒决定搬离上述房产

，

本单位将根据粤传媒的要求

，

无条件解除存在瑕疵房产的租赁合同

，

对搬离工作给予

必要配合

，

并承担相关的搬离费用

；

如粤传媒决定不搬离上述房产

，

则按现有条件继续签署和履行租赁协议

。

针对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房产租赁

，

本单位承诺

，

在租赁期限届满后

，

粤传媒可根据自己经营需要继续租赁该等房产

，

相

关房产租赁条件不变

。 ＂１２．

关于广州赢周刊及上海第一财经报业有限公司股权处置的承诺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

与粤传媒的同业竞争

，

广州日报社

、

广传媒共同承诺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２４

个月内

，

在征得赢周刊

、

第一财经其他

股东同意后

，

将广传媒持有的赢周刊和第一财经股权以适当的方式注入粤传媒

。

上述相应承诺已经或正在履行

，

部

分承诺的履行条件尚未出现

，

承诺人将在履行承诺的条件出现时严格履行

。 １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为确保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

，

完善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

，

交易对方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日报社共同承诺

：①

本次

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

（

单位

）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支持粤传媒完善其分红政策及分红决策机制

，

支持

其在综合分析粤传媒经营发展实际

、

股东要求和意愿

、

社会资金成本

、

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

，

科学决定公司

的分红政策

，

对分红安排进行具体规划

，

细化对股东分配的形式

、

现金分红的条件及比例

，

增强红利分配的透明度

，

便利投资人决策

；

红利分配的政策确定后

，

决不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平

。 ②

如粤传媒董事会将按照上述

要求

，

对粤传媒公司

《

章程

》

的利润分配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并提交粤传媒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本公司

（

单位

）

承诺对粤

传媒相关修改粤传媒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投赞成票

。 ③

如粤传媒董事会按公司

《

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审议通过了相关

粤传媒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本公司

（

单位

）

承诺对相关利润分配议案投赞成票

。

严格履行承诺

事项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五、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

元

）

２７，５６８．３

至

３５，８３８．７９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２７，５６８．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２．１８％，

考虑到四季度宏

观经济影响

，

以及公司在开源节流方面的努力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区间为

０～３０％。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１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５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

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发出本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２．

公司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媒体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等

２０

人（以下简称“交易对方”）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榭丽”）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４．

为能准确理解本次交易事项，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

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分，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在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１１１３

号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实到八人，其中独立董事陈珠明因公务在

外，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汤应武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经过公司自查，认为公司具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对本议案的各表决事项逐项表决通过：

（一）交易方案概括

本次交易公司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媒体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２０

人（以下简称“交易对方”）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榭丽”）

１００％

的股权，具体如下：

本次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香榭丽传媒

９８．２０３７％

的股份，其中，以向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陈荣、 方荣梓、 黄若梅、 天津市瑞懋时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支付现金

７９

，

４１２

，

２４２．５０

元人民币的方式购买香榭丽

１７．６４７２％

的股份，以向叶玫等

１７

名交易对方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 股）

３３

，

１９６

，

３７４

股的方式购买香榭丽

８０．５５６５％

的股份。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媒体公司以支付现金

８

，

０８３

，

３５０

元人民币的方式购买乔旭东持有的香榭丽

１．７９６３％

的股份。

本次资产收购完成后，公司及新媒体公司将合计持有香榭丽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但属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标的资产

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２０

人所持香榭丽

１００％

的股份。 本次

交易粤传媒拟向交易对方收购标的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有香榭丽的股权比例

（

％

）

叶玫

１８．２０５３

乔旭东

６．７９６３

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１．５９０１

赵钧

７．７６９１

陈荣

７．８８７７

方荣梓

３．６７３７

陈平

１．９６８０

唐宇婷

１．６１６４

王伟东

１．４４６７

谢学军

０．８６３２

郑刚

０．３６６９

黄若梅

０．３２３３

夏文洵

０．２２０７

孙健

０．２２０７

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４５８３

天津道泓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９．０７６４

山南中科润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５．５１０６

天津市瑞懋时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５１０６

众享石天万丰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３．４９６０

杭州仁达龙扬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００００

总计

：

１００．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标的公司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各方同意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香榭丽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进行评估而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７３

号《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项目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４５

，

０９８．９６

万元为定价参考依据，由各方协商后确定标的资产的最终确定交易价格

为

４５０００

万元，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各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交易价

格

（

元

）

叶玫

８１

，

９２３

，

８５０．００

乔旭东

３０

，

５８３

，

３５０．００

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５２

，

１５５

，

４５０．００

陈荣

３５

，

４９４

，

６５０．００

赵钧

３４

，

９６０

，

９５０．００

方荣梓

１６

，

５３１

，

６５０．００

陈平

８

，

８５６

，

０００．００

唐宇婷

７

，

２７３

，

８００．００

王伟东

６

，

５１０

，

１５０．００

谢学军

３

，

８８４

，

４００．００

郑刚

１

，

６５１

，

０５０．００

黄若梅

１

，

４５４

，

８５０．００

夏文洵

９９３

，

１５０．００

孙健

９９３

，

１５０．００

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

５６２

，

３５０．００

天津道泓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４０

，

８４３

，

８００．００

山南中科润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２４

，

７９７

，

７００．００

天津市瑞懋时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４

，

７９７

，

７００．００

众享石天万丰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５

，

７３２

，

０００．００

杭州仁达龙扬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本次交易中的现金支付

１

、根据《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公司通过向交易对方以支付现金和发行股份

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香榭丽

９８．２０３７％

的股权，其中，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陈荣、方荣梓、天

津市瑞懋时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若梅等持有的香榭丽

１７．６４７２％

的股份，支付现金金额为

７９

，

４１２

，

２４２．５０

元人民币，由公司

以自筹资金支付。 现金支付的具体情况为：向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

２０

，

６５５

，

４５０

元，向陈荣支付

１５

，

９７２

，

５９２．５０

元，向方荣

梓支付

１６

，

５３１

，

６５０

元，向黄若梅支付

１

，

４５４

，

８５０

元，向天津市瑞懋时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

２４

，

７９７

，

７００

元。 方荣梓、黄若梅和

天津市瑞懋时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本次交易中只收取现金对价，不收取股份对价。

新媒体公司以支付现金

８

，

０８３

，

３５０

元人民币的方式购买乔旭东所持有的香榭丽

１．７９６３％

的股份。

２

、上述现金支付期限为：

（

１

）上述现金支付期限分为两种：对于方荣梓、黄若梅和天津市瑞懋时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瑞懋）三名在本次交易

中只收取现金对价、不收取股份对价的交易对方，现金支付期限为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对于乔旭东、陈荣和上海

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埃得伟信）三名既收取现金又收取股份对价的交易对方，现金支付期限为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一个月

内支付应付现金金额的

５０％

，交易后第一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一个月以内支付应付现金金额的

２０％

，交易后第二个会

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再支付应付现金金额的

２０％

，交易后第三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一个月以

内支付剩余的

１０％

的应付现金。

现金支付进度及具体的支付对象如下表：

序号 付款方 付款时间 付款金额 收款方

１

新媒体公司

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一个月内

４

，

０４１

，

６７５

乔旭东

交易后第一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一个月以内

１

，

６１６

，

６７０

交易后第二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一个月以内

１

，

６１６

，

６７０

交易后第三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一个月以内

８０８

，

３３５

２

粤传媒

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一个月内

１０

，

３２７

，

７２５

埃得伟信

交易后第一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一个月以内

４

，

１３１

，

０９０

交易后第二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一个月以内

４

，

１３１

，

０９０

交易后第三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一个月以内

２

，

０６５

，

５４５

３

粤传媒

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一个月内

７

，

９８６

，

２９６．２５

陈荣

交易后第一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一个月以内

３

，

１９４

，

５１８．５０

交易后第二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一个月以内

３

，

１９４

，

５１８．５０

交易后第三个会计年度香榭丽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一个月以内

１

，

５９７

，

２５９．２５

４

粤传媒 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一个月内

１６

，

５３１

，

６５０

方荣梓

５

粤传媒 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一个月内

１

，

４５４

，

８５０

黄若梅

６

粤传媒 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一个月内

２４

，

７９７

，

７００

天津瑞懋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五）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六）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资产收购涉及向叶玫等十七名认购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资产收购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价格不得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

根据上述规定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公司向叶玫等十七名认购人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每股

１０．９２

元。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八）发行股份的数量

公司本次向叶玫等十七人购买标的股权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３３

，

１９６

，

３７４

股， 其中向叶玫发行

７

，

５０２

，

１８３

股， 向乔旭东发行

２

，

０６０

，

４４０

股，向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２

，

８８４

，

６１５

股，向陈荣发行

１

，

７８７

，

７３４

股，向赵钧发行

３

，

２０１

，

５５２

股，向陈平发行

８１０

，

９８９

股，

向唐宇婷发行

６６６

，

０９９

股，向王伟东发行

５９６

，

１６８

股，向谢学军发行

３５５

，

７１４

股，向郑刚发行

１５１

，

１９５

股，向夏文洵和孙健各发行

９０

，

９４８

股，向

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４

，

７２１

，

８２７

股，向天津道泓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发行

３

，

７４０

，

２７５

股，向山南中科润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发行

２

，

２７０

，

８５２

股，向众享石天万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１

，

４４０

，

６５９

股，向杭州仁达龙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发行

８２４

，

１７６

股。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九）发行股份价格和数量的调整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在本次交易总

价不变的情况下，发行股份数量亦相应调整。 具体调整方式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准。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一）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公司本次向叶玫、乔旭东和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三名股东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向陈

荣、陈平、浙江亿诚、山南中科润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十四名股东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前述转让包括通过证券市场出售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本次交易结束后，交易对方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变动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二）交易期间损益归属和承担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交割日，香榭丽的期间收益由公司享有。 香榭丽发生的期间亏损由香榭丽二十名股东按其本次交易完成前所持

香榭丽股份比例承担，并以现金方式按其各自所应承担的比例向公司补足。 具体补偿金额由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三）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１

、股份发行日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２

、标的资产交割前香榭丽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标的资产交割后新股东享有，但香榭丽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已经做出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分配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仍可以继续实施。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四）过渡期安排

１

、自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为过渡期，交易对方确保标的公司以符合正常生产经

营的惯例保持运行，不会做出致使或可能致使香榭丽的业务、经营或财务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行为。 除非相关协议另有规定或经公司事

先书面同意，交易对方应确保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不会发生下列情况：

（

１

）对标的公司章程、内部治理规则和规章制度等文件进行不利于本次交易和损害甲方未来作为标的公司股东利益的修改；

（

２

）对现有的业务做出实质性变更，或者开展任何现有业务之外的业务，或者停止或终止现有主要业务等所有非基于正常商业交易

的行为。

（

３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或者发行债券、可转换债、认股权或者设定其他可转换为股权的权利，或者授予或同意授予任何收购或认购

标的公司的股权的权利。

（

４

）采取任何行为或不作为使其资质证书或证照、许可失效。

（

５

）非基于正常生产经营行为而发生的重大资产购买和出售行为。

（

６

）在标的公司资产上设置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以外的权利负担（包括抵押、质押和其他任何方式的权利负担）；

（

７

）向股东分配利润、红利或其他形式的分配，或者通过决议分配利润、红利或其他形式的分配，但香榭丽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已经

做出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分配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仍可以继续实施。

（

８

）与其交易对方不对等地放弃任何权利。

２

、过渡期内，如标的公司从事下列行为，需在与甲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进行：

（

１

）标的公司购买、收购、出售、处分重大资产及债权债务业务单笔金额在人民币

５０

万元以上；

（

２

）日常经营业务单笔付款或合同支付金额在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以上；

（

３

）单笔金额在

５０

万元以上的借款；

（

４

）与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发生的（与关联自然人单笔

超过

３０

万元，与关联法人单笔超过

５０

万元）关联交易；

（

５

）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３

、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止的期间，交易对方均不应与公

司以外的任何人就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事宜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接触、协商或签订任何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五）违约责任

１

、任何一方未能完全履行其在《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所作出的陈述、保证

与事实不符，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 违约方应依该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即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

成的直接或

／

或间接损失和费用（含实现赔偿的全部支出及费用，包括并不限于：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中介机构费用，因诉讼而发生的律师

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执行费等）。 如果双方均违约，各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行为所引起的相应责任。

２

、如交易对方未披露或隐瞒对标的公司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和

／

或事实，公司有权解除《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并要求交易对方按照该协议约定交易总价的

２０％

支付违约金，如上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还

应就不足部分进行赔偿。

３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任何一方无故提出解除或终止该协议的，应按照该

协议交易总价的

２０％

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如上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就不足部分进行赔偿。

４

、本次交易完成以后，如果发现香榭丽存在着本次交易中未披露的负债、或有负债、应缴税款的，或者因为香榭丽本次收购之前的经

营、行为或其他原因致使香榭丽在本次收购完成之后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产生诉讼、仲裁而致使公司和

／

或香榭丽利益受损的，或

者因为香榭丽在本次收购中所披露的

ＬＥＤ

电子显示屏或安装显示屏的阵地存在法律风险致使公司和

／

或香榭丽利益受损的， 交易对方首

先应补偿和

／

或赔偿因该等行为给公司和

／

或香榭丽所造成的所有直接和

／

或间接经济损失，然后按照《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

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２

的约定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５

、交易对方依据本次交易前其在香榭丽的持股比例按份承担本协议项下的责任。 交易对方在本协议项下所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其基

于本次交易所获得的股份及现金对价为上限。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六）决议有效期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议有效期为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需要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具体分析如下：

１

、公司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为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二十名股东所持有的

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榭丽”）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

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２

、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为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二十名

股东所持有的香榭丽

１００％

的股权。股权转让方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合法拥有

上述股权完整的所有权，标的股权不存在权属纠纷，未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托管等限制其转让的情形，资

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香榭丽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已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工商年检，其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不存

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３

、香榭丽拥有生产经营所需的完整的资产，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

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

４

、香榭丽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户外大型

ＬＥＤ

媒体开发与运营。 香榭丽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

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核心竞争力、增强抗风险能力，继续保持公司独立性，除本公司和标的公司与其关联方之

间原有的交易之外，本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新增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二十名香榭丽股东，该等人员及机构并非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公司本次系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

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虽然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５％

，但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为

４５０００

万

元，不低于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香榭丽股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该等人员及

机构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均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

＜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人员及机构签署《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收购该等人员及机构所持的香榭丽

１００％

的股权。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汤应武先生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二十名交易对方签署《现金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汤应武先生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

＜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意见》的内容详

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本公司保证本次资产收购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本次资产收购聘请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香榭丽

１００％

股权的价值进行了

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公司董事经过审慎判断，认为：

１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与交易对方叶玫、乔旭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与标的公司香榭丽

及其子公司之间，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２

、上述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

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

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香榭丽

１００％

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本次

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

序，对香榭丽

１００％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４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标的评估定价公允。

５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评估方法合理；预期未来收入增长幅度、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的选取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数值合理，评估

结果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的审计报告、审核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批准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有关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公司本次交易定价系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７３

号《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

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主要定价参考依据，经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每股

１０．９２

元。

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价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确定。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正，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办理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

与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实施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或调整相关标的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起始日期、发行对象的选择等事项；

２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现金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具体相关事宜；

３

、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等一切与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文件，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

行与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一切协议、合约；

４

、应监管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出台的新的相关法规对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相应调整，以及根据监管部门的意

见对本次交易的申请材料进行修改；

５

、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若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法规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６

、全权办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报事宜；

７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公司注册资本等相关条款，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与本次现金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其他备案事宜以及标的资产交割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８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办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锁定和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９

、决定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１０

、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相关的部分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拟作为召集人提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该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１

证券简称：粤 传 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中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爱洁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７０５，８３８，３８２．９８ ６８１，６４５，０９３．９７ ３．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８０，９８９，１３３．５９ ２８０，１８１，０５０．９１ ０．２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５０，６１８，６００．９７ －８．９０％ ４５３，３５１，４２４．３９ －１７．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５９，８９７．７５ －７６１．４６％ ８０８，０８２．６８ －８７．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００，５６０．７８ －７２８．１６％ １，６１７，２８５．４４ －７３．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３９，９７５，７６３．３１ －４７７．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１ －７６１．４６％ ０．００２９ －８６．９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１ －７６１．４６％ ０．００２９ －８６．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４１％

减少

０．３６

个百分点

０．２９％

减少

１．９６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４，９８７．１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因纳税过百万而获财政补贴款

２０

万元

，

因节能降耗而获财政补贴

款

２５

万元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３６，４６６．３６

陕西凌华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

２３６２２０３．２６

元

，

万商诉讼案件预计

负债

４７３０９７．５５

元冲回

，

以及违约

金收入等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７２，２７６．４３

合计

－８０９，２０２．７６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６，５８７（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为

１７，８１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１．１４％ １１６，４８９，８９４ １１６，４８９，８９４

质押

１１６，４８９，８９４

冻结

０

赛格

（

香港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５．５８％ １６，５６９，５６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ＧＯＯＤ ＨＯＰ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境外法人

４．９１％ １３，９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ＢＩＮＧＨＵＡ ＬＩＵ

境外自然人

０．３１％ ８７６，２１３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李剑峰 境内自然人

０．３％ ８６２，８００ ０

冻结

０

冻结

０

贾文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７５０，９１４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朱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６１１，３４８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国有法人

０．２１％ ６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林耸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５０３，０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曾颖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５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刘霏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５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谢德庆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５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赛格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６，５６９，５６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６，５６９，５６０

ＧＯＯＤ ＨＯＰ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１３，９００，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３，９００，０００

ＢＩＮＧＨＵＡ ＬＩＵ ８７６，２１３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８７６，２１３

李剑峰

８６２，８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８６２，８００

贾文军

７５０，９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０，９１４

朱明

６１１，３４８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６１１，３４８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０００

林耸

５０３，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５０３，０００

曾颖

５００，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５００，０００

刘霏

５００，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５００，０００

谢德庆

５００，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５０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报告期内，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中，贾文军先生与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交易标的为本公司

股份

４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４％

；截止报告期末，贾文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５０

，

９１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７％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７３

，

９５８

，

９４４．０４ １１２

，

８３４

，

８４１．３９ －３４．４５％

本期为销售旺季备货而付款增加

应收票据

２８

，

５１３

，

２４１．８７ ４３

，

０００

，

２１７．８１ －３３．６９％

本期票据业务减少

预付款项

２６

，

５４７

，

８４０．９７ １４

，

１６８

，

０１６．７４ ８７．３８％

本期材料采购增加

其他应收款

１４

，

５５９

，

６８０．３４ ９

，

５６３

，

５０５．０１ ５２．２４％

本期有对外投资款暂挂

存货

８０

，

７３４

，

００９．１９ ４２

，

７７１

，

０６１．４５ ８８．７６％

为销售旺季备货

长期待摊费用

２

，

９０９

，

９４９．８９ ８０６

，

７２４．９８ ２６０．７１％

本期新增华发大厦物业招租装修费

预收款项

２

，

６８９

，

９０７．６９ ７６４

，

４９３．９２ ２５１．８５％

预收租户的水电费

应交税费

９

，

７９３

，

５８７．４２ １６

，

５０２

，

５２３．２２ －４０．６５％

本期营业收入减少

预计负债

３

，

３１８

，

７１９．８１ １

，

４２９

，

６１４．１０ １３２．１４％

本期计提陕西凌华案诉讼费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

０８８

，

８４４．２７ ２

，

７１１

，

２５１．５８ ５０．８１％

本期新增出口退税附加税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６９

，

０４４．６２ １

，

０４４

，

５０４．７５ －１８３．２０％

坏账准备冲回

营业外收入

７６９

，

６４５．７９ ２４３

，

６２１．４２ ２１５．９２％

本期处置部分固定资产及收到财政节能补贴款

营业外支出

２

，

０５１

，

１２４．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５１０２４．９８％

本期计提陕西凌华案诉讼费

所得税费用

－１６９

，

２５７．９５ ２

，

３４３

，

５５９．４５ －１０７．２２％

预计负债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

本期所得税费

用减少

利润总额

６３８

，

８２４．７３ ８

，

６３５

，

１５４．４７ －９２．６０％

本期物业租赁收入减少

净利润

８０８

，

０８２．６８ ６

，

２９１

，

５９５．０２ －８７．１６％

本期物业租赁收入减少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

，

９９９．９７ １６

，

８６７

，

７９９．１０ －９９．９８％

本期出口退税额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２

，

６４６

，

４５２．５９ ５

，

９１３

，

７６６．５１ －５５．２５％

本期新购进生产设备减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３７２

，

８６７

，

７６１．３４ ２１７

，

２５６

，

４５４．０５ ７１．６３％

短期融资款增加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３４９

，

９３６

，

２９４．４８ １８３

，

４０２

，

４８２．８０ ９０．８０％

短期融资还款增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３

，

６１６

，

８０８．９９ －３５６

，

３５７．１４ －９１４．９４％

本期汇率变动较大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８

，

８７５

，

８９７．３５ ５

，

６１７

，

６０８．０８ －７９２．０４％

本期营业收入减少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３

，

９５８

，

９４４．０４ １１３

，

３６２

，

３３６．４５ －３４．７６％

本期营业收入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自有物业华发大厦一至三层场地因租赁合同于去年第三季度到期而重新装修调整和招租引商，部分商铺已陆续开业，但全部场

地的招租工作尚未结束，商户引入仍在积极洽谈中，场地短期空置致使公司物业租赁业务的收入与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公司已就

上述事宜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发布了《风险提示性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武汉中恒新科

技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份自

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共

３６

个月

承诺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履行完毕

；

鉴于所持全部本公

司股份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股处于质押状态

，

截至目前

，

武汉

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办理上述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手续

。

１０

月

２０

日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武汉中恒新科

技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计划在本次收购的股权过户完成后

一年内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５

日

，

经本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以

２７００

万元现金向武汉中恒新

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了从事注塑产品生产的相

关资产

，

由此完成了此项承诺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上旬

，

本公司正式启动收购武汉恒生光电

产业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聘请了

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可能涉及的重组资产开展了尽

职调查

，

并与有关主管部门进行了沟通

，

但因武汉中恒

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限公

司之间存在大额往来款项在短期内难以清偿完毕

，

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重大障碍

。

１

、

将注塑业务相关资产注入本公

司

；

３

月

２９

日

２

、

将所持有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限

公司

７０％

的股权注入本公司

。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无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无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否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

如

有

）

详见

“

履行情况

”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月 公司总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

资

产状况

、

城市更新项目

进展情况等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公司总部 实地调研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

资

产状况

、

城市更新项目

进展情况等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鲁小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骆永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韩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２，２７７，９４５，３３４．８３ １，９９７，２４６，４７１．０４ １４．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８９１，９４８，７９８．５５ ９４８，７５６，３８８．７５ －５．９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５９，４２２，

０８７．４１

６．８７％ ２，１４２，１３３，３２６．９５ １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７１８，５８０．４６ －１３．６３％ ３４，０９２，４０９．８０ ６６．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４１，１２９．６６ －３８．０３％ ３２，７７２，３８７．８６ ２７．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９５，４６５，３０１．４１ ５．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７１．４３％ ０．１９ １１．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７１．４３％ ０．１９ １１．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３１％ －０．０３％ ３．５５％ １．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３１，８３３．６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５２２，０００．０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１，８６４，６２７．０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０８０，１６５．２１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１，１２８．５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８５５．００

合计

１，３２０，０２１．９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０８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露笑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３．３３％ 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鲁小均 境内自然人

６．６７％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李伯英 境内自然人

５．８３％ １０，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０，５００，０００

鲁永 境内自然人

４．７３％ ８，５２０，０００ ８，５２０，０００

质押

８，５２０，０００

李国千 境内自然人

４．５％ ８，１００，０００ ８，１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８，１００，０００

李红卫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５％ ６，７５０，０００ ６，７５０，０００

质押

６，７５０，０００

胡晓东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８％ ３，７５０，０００ ２，８１２，５００

郁琼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７％ １，９２０，０００

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转融通担

保证券明细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３％ １，５００，０００

李孝谦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７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红卫

６，７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５０，０００

郁琼

１，９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２０，０００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

保证券明细账户

１，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０，０００

胡晓东

９３７，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７，５００

邵启强

５６７，９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７，９３０

刘枫

４５４，０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４，０４１

朱永康

３４５，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５，３００

李峰

３０９，２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９，２１６

叶东波

２７４，４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４，４９７

钱利祥

２５５，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５，１５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１、

公司限售股前

５

名股东之间为关联系人

。

２、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李红卫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户

０８９９０＊＊＊＊＊

）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签订一年期的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将所持

６７５

万股股份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５％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

７５．３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归还关联方借款所致；

２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

１１４．４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募投项目尚未完工所致；

３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

６０．９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募投项目进一步实施减少预付货款所致；

４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

９２．１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生产规模扩大及进行股权收购投资融资所致；

５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

５７．３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对供应商延期付款所致；

６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

１０１９．８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募投项目实施，购入的固定资产和存货进项未抵扣所致；

７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

３１．８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尚未计提年终奖所致；

８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

１４１．７５％

，主要系报告期内募投项目实施收取建筑商对燕尾山研发中心建造履约保证金所致；

９

、管理费用发生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３９．６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物价水平的上升，工资、社保、运输等管理成本的上升；

１０

、财务费用发生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２５．８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规模扩大，新增贷款所致；

１１

、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２６５．４０％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１２

、营业外支出发生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３０．９８％

，主要系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２５

，

９５７．６８

元和公益性捐赠支出

９４

，

０００．００

元所致；

１３

、所得税费用发生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５１．９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税率高的子公司利润下滑小于母公司所致；

１４

、本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费较去年同期增加

５８．６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建筑商对燕尾山研发中心履约保证

金增加所致；

１５

、本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４１．３０％

，主要系报告期内产能规模扩大、人员增加和物价水平的上

升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董事会议、

５

月

１０

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目前审核中。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露通机电有限公司收到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下发的《转发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 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

２０１３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复函的通知》（浙发改秘［

２０１３

］

３１

号），浙

江露通机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高效船用涡轮增压器项目” 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产业振兴和技

术改造

２０１３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复函》（发改办产业［

２０１３

］

１３７７

号）的投资项目，该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补助

９０６

万元，专项用于

项目建设，目前资金尚未到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 巨潮网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２７。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 巨潮网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 巨潮网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子公司获得国家补助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２３

日 巨潮网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

控制人鲁

小均及其

家庭成员

李伯英

、

鲁永和控

股股东露

笑集团有

限公司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

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

的股份

。

为避免与公

司形成同业竞争

，

不从

事公司生产经营的范

围内业务

，

不直接或间

接地从事与公司主要

业务构成竞争的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０７

日

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３，７５３

至

４，８７９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３，７５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产能增加

，

竞争激烈

，

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鲁小均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７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时正在诸暨市店口镇露笑路

３８

号公司办公大楼会

议室举行，本次董事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

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鲁小均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备查文件

１

、露笑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董事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７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０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监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议召开情况：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下午

２

时正在诸暨市店口镇露笑路

３８

号公司会议室举

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应江辉主持。

二、监事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公司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监事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７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

２０００２０

证券简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６


